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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男子将妻子告上法庭：“她把我的孩子拿掉了！”

偷偷终止妊娠，是侵犯丈夫的生育权吗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网 络 上 的 段
子说“确认过眼
神， 你 是 对 的
人 ”， 可 放 眼 生
活，婚姻里的夫
妻 相 处 可 远 远
不 止“ 一 个 眼
神 ” —— 近 日，
株洲市一对认识
半年就结婚的小
夫妻就因“眼神
不对”闹上了法
院。一边是丈夫
的疏于关心，一
边是妻子的擅自
人流，如今，丈
夫以“生育权遭
到 侵 犯 ” 为 由，
将妻子告上了法
庭……

妻 子 做 主 放
弃孩子，是对丈
夫生育权的侵犯
吗？看完下面这
个故事，你就明
白了……

不加班就自动离职？长沙美之翼公
司有了最新回应

员工可用“内部文件”维权吗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12 月 5 日，有网友在新浪微博向

@ 今日女报 爆料 ：“长沙美之翼整体

家装设计公司最近下发了一个文件，要

求员工从 12 月 3 日起每天加班到晚上

九点，不执行的话，视为自动离职。”

此消息经数千名网友转发后，迅速引

发热议。

随后，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该爆

料者提供的一张配图上看到，一份注

明“长沙美之翼整体家装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文件”上，左下方处一段手写

笔迹写着 ：“十二月为全民营销月，全

体员工加班至晚上 9 点，如不执行者

可视为自动离职，望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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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6

日，27 岁

的张妮与

相 恋 半

年的男友

李 磊 结

婚了。这

对“姐弟

恋情”源

于相亲会

上的一个

对视，相信缘分的两人决定

延续这样的相遇。

然而，刚结婚不久，两人

的矛盾就频繁发生——谁做

家务？该不该给父母生活费？

去哪里旅游？这些琐事随时都

能让小夫妻大闹一场。

2018 年春节，张妮和李磊

就因“回谁家过大年”又杠上

了！当时，正在婆家吃饭的夫

妻俩讨论到过年回家的问题，

李磊用眼神示意张妮，让她告

诉婆婆今年一定在这儿过年。

可张妮没领会到意思，直言“要

回娘家”。

就这样，两人当着婆婆的

面大吵了一架。从这一天起，

张妮就搬回了娘家。

没想到，回娘家的这段时

间，张妮不仅没见到李磊的

人，连他的电话 都没有接到

过。眼看就要过年了，张妮不

想低头，便连春节也没去婆家

拜年。而另一边，李磊认为

妻子太任性，便萌生了离婚的

念头。

过完春节，张妮突然发现

自己怀孕了。想着借宝宝的名

义和李磊示个好，缓解夫妻矛

盾。她让闺密告诉李磊“你老

婆生病住院了，不能受刺激”，

希望得到丈夫的关心。可谁知，

“住院”都半个月了，李磊还

是没有联系她。

对李磊失望不已的张妮决

定离婚，并在尚未告知丈夫的

情况下，将腹中的孩子做了人

流手术。

得知这一消息，李磊彻底

怒了！今年 5 月，他向株洲市

天元区法院提起诉讼，以“妻

子擅自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

权”为由，将张妮告上法庭并

要求索赔。而张妮找到了湖南

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孙金刚，

寻求法律支持。

“李磊认为，妻子把自己

的孩子拿 掉了，不仅加剧了

夫妻矛盾，还侵 犯了他的生

育 权。 如 果 告 诉 他 怀 孕了，

他 一 定 会 重 新 考 虑 是 否 离

婚。”孙金刚告诉 记者，8 月

13 日，株洲市天元区法院作

出判——“经法院审理认为，

李磊的男性生育权作为其他

民事权利，需要张妮自怀孕

起到胎儿出生这一段时间内

的自觉自愿配合才能完全实

现，但张妮是否愿意继续孕

育胎儿涉及女方的人身自由

权和健康权，属公民基本权

利。而且，生育决定权是女

性独有的权利，生育子女不

需要男女双方的合意。所以，

妻子未经丈夫一方同意擅自

决定生育或者不生育，均不

构成 对男性 生育 权 的 侵 害。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的规定，在离婚诉 讼中，损

害 赔 偿 的范围 仅 限于重 婚、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

家庭暴力及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所以，李磊以妻子擅自

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

请求损害赔偿的，法院不予

支持。”目前，张妮已与李磊

办理了离婚手续。

（文中除孙金刚外，其余
均系化名）

通常，由于胎儿是在母体内发育，因此妻

子有处置胎儿的权利，只要未触犯法律，丈夫

没有权利干涉。

女性怀孕期间生理和心理上均承受着巨大

压力，需要丈夫更多的关爱与谅解，此时丈夫

若做出伤害妻子感情甚至身体的事情，从而导

致妻子做出冲动决定，这实际上是丈夫自己造

成的，由此更不可能获得道义支持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因感情问题上的失

误而拿掉孩子，妻子的处理方式也不够理性。

而且女方引流产后，其身体和心理都在遭受更

深的伤害。现在一些年轻人夫妻在处理夫妻、

家庭问题时过于偏激、草率，因此，建议年轻

夫妇要做好心理调适，婚后对彼此暴露的缺

点要理解、尊重和包容。当夫妻间发生矛盾时

要多沟通交流，还可向家人倾诉或向朋友求助，

若情节恶劣则可向当地妇联等有关单位部门反

映，必要时可诉诸法律。

我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生育权是指

婚姻双方当事人合法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孩

子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男女双方都

应该具有生育权。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女性对生育有

决定权，男性只是“生育配角”，所以，当男

方生育权与女方生育权在发生冲突时，法律保

护了女方的生育权。因此，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妇女既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在我看来，生育权上男女双方也应当是平

等的。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妻子不可随意剥

夺丈夫的生育决定权。不过，介于目前没有相

关法律条文明确丈夫的生育权，因此，男方若

重视生育问题，可以通过婚前签署“生育协议”

来保障权利。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夫妻双方签订“生育

协议”后到妻子分娩前，如果丈夫犯下足以影

响妻子生育选择的过错，则妻子不经过丈夫同

意堕胎并不违约，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是否侵犯生育权，重点在于“生育协议”
张源伟（湖南湘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情感专家：夫妻间要多沟通，终止妊娠勿草率
张怡芳（湖南悦馨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资深婚姻家庭情感咨询师）

专家说法

■一种说法
■案件回顾

丈夫闹离婚，妻子生气把宝宝“拿掉”

为此，12 月 6 日上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了该公司，一名吴姓

人事经理回应称，网上爆出来的文

件 是该公司“ 分公司人事 行政部 报

送董事长审签的一 份尚未公布和实

施的 流 程 性 文件”， 而文件下 面 手

写的 部 分 则是“ 某 组小 组长为了带

领团队获得 年终奖 励，私自加了下

面 ( 手写 ) 的 话 ”， 属于“ 内部员工

的内部流程行为”，并没有得到董事

长及其他公司领导层的同意。目前，

公司没有强制安排员工加班，也没有

因不加班而辞退任何员工。

那么，倘若员工收到这样的“内

部文件”，是否依旧可以维权呢？

扫一扫，参与网友
讨论

如果公司擅自要求全体员工加班至

晚上 9点，不执行就视为自动离职，那

么，公司这种行为显然严重违反相关劳

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员工可以通过法

律途径追究公司的相关法律责任。不过，

美之翼公司已经明确表示，这份文件并

没有通过审查并实施，也就没有实际侵

害到公司员工的利益，所以就目前事态

发展而言，美之翼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手

段，规范内部人事管理流程，避免内

部员工的内部流程行为因为执行不当或

违法给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加班制度管理和

离职程序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合法

合规，不能随意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

利，避免劳动用工风险的发生。

本期律师：张艳
湖南燕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